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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5 年 5 月 6 日  

 
 
總目 170－社會福利署  
分目 179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  
分目 180 公共福利金計劃  
 
 

請各委員批准把公共福利金計劃的每年離港限制由

180 天放寬至 240 天，以及向殘疾程度達 1 0 0 %  或需
要 經 常 護 理 而 非 居 於 院 舍 的 綜 援 受 助 人 按 月 發 放

100 元的補助金。  
 
 
問題  
 
 鑑於本港人口老化和出入境人流不斷增加，我們認為合理地放寬

公共福利金計劃下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受助人的離港限制是適當的做

法。為加強支援社區內嚴重殘疾人士的日常生活，我們建議提高在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綜援」)計劃下發放給社區內嚴重殘疾受助人的
金額。  
 
 
建議  
 
2 .  根據 2005 年發表的《施政報告》，我們建議對綜援和公共福利金
計劃作出以下修訂－  
 

( a )  放寬公共福利金計劃下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受助人的每年離
港限制，由現時的 180 天增至 240 天，惟受助人須於一年內
居港至少 90 天。  

 
( b )  向殘疾程度達 100% 或需要經常護理而非居於院舍的綜援受

助人按月發放 100 元的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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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放寬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受助人的「離港限制」  
 
3 .  現時，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受助人只須在一年內居港不少於 90 天，
而在該年內離港不超過 180 天，便不影響他們在該年度領取津貼的資
格。由於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等福利無須供款，而大部分申請人亦無

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訂立離港限制，是要確保享有這些福利的人士，

都是與香港有真正聯繫的香港居民。現時的離港限制是在 1993 年 3 月
經財務委員會批准的 (請參閱 F C R ( 9 2 - 9 3 ) 1 5 0 號文件 )。  
 
4 .  多年來，出入境人流不斷增加。根據規劃署在 2003 年進行的研究，
本港約有 53  000 名 65 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通常在內地居住。人口
政策專責小組在 2003 年 2 月發表的報告內指出，隨本港與珠江三角
洲加快融合，更多香港居民 (尤其是長者 )會因在內地生活需要較少生活
費和居住環境較寬敞而選擇在內地居住。鑑於長者希望可以在內地居

住更長的時間而不致影響領取津貼的資格，當局曾研究可否放寬高齡

津貼受助人的離港限制。  
 
5 .  高齡津貼與綜援計劃不同，綜援計劃為經濟有困難的人士而設，

申請人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高齡津貼大部分申請人均無須接受經濟

狀況調查，故受助人不限於有經濟困難的人士。領取高齡津貼的長者

遠多於領取綜援的長者 (人數分別是 4 5 7  0 0 0 人和 1 8 0  0 0 0 人 )。此外，
高齡津貼受助人只要符合居港 90 天的規定，便可在世界各地居住，包
括內地或海外國家，與綜援長者自願回鄉養老計劃 (下稱「綜援養老計
劃」 )受助人必須在廣東省和新增的褔建省居住這項規定有所不同。假
如高齡津貼受助人的離港限制完全撤銷，我們實無法在內地或在海外

國家作出行政安排，覆檢受助人續領高齡津貼的資格。假如高齡津貼

受助人完全無須居港亦可領取津貼，可能令很多現時沒有申領高齡津

貼的長者提出申請，對公共福利金計劃造成更大的財政影響。  
 
6 .  基於上述原因，雖然當局明白到有些長者希望有更多時間與香港

境外的家人／朋友相聚，但由於這項津貼的受助人大部分無須接受經

濟狀況調查，亦無須供款，我們有必要審慎管理用於這項福利的公帑。

我們認為高齡津貼受助人的離港限制可予放寬的空間有限，但把離港

限制由每年 180 天放寬至 240 天，並繼續規定受助人須在一年內居港
至少 90 天，是可接受的折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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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離港限制至 240 天所造成的影響  
 

附件1 7 .  正如附件 1 所載，現時長者居港滿 90 天，便可獲發 270 天的高齡
津貼。當離港限制放寬至 240 天，他們可獲發高齡津貼的日數便會增至
330 天。  
 
8 .  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是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兩個項目。該項計劃

的大部分申請人均無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由於這兩個項目的離港限

制相若，我們建議同樣放寬傷殘津貼受助人的離港限制。  
 
 
向殘疾程度達 100%  或需要經常護理而非居於院舍 註 的綜援受助人按

月發放補助金  
 
9 .  當局的康復政策是鼓勵和協助殘疾人士在社區生活、參與社區活

動和融入社會。為協助殘疾人士在社區生活，我們向他們提供所需的

支援服務，例如日間護理、假日護理、專職家居訓練及支援、綜合家

居照顧、外展支援等。綜援殘疾受助人除獲發標準援助金外，亦可領

取各項特別津貼，包括緊急召援系統的安裝費或每月服務費、往返醫

院或診所的交通費、特別膳食津貼、購買醫療、康復、手術用品和

生用品的費用 (如輪椅、助聽器、紙尿片 )、購買眼鏡的費用和牙科診療
費用。  
 
10 .  鑑於在社區生活的嚴重殘疾人士可能需要較多的生活費用，我們
建議向殘疾程度達 100% 或需要經常護理而非居於院舍的綜援受助人
按月發放 100 元的補助金。  
 
 

                                                 
註  殘疾程度達 100% 或需要經常護理的綜援受助人約有 9 萬名，當中約 5 萬名在社區生
活，其餘則在院舍居住。綜援受助人的狀況如經政府醫生證明大致相等於香港法例第

282 章《僱員補償條例》所載定義，即喪失 100% 謀生能力，這些受助人便會視為「殘
疾程度達 100%」。至於被視為「需要經常護理」的受助人，除了大致上相等於喪失
100% 謀生能力的完全殘疾人士外，也須經醫生證明需要經常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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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公共福利金計劃  
 
11 .  正如附件 1 所載，把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受助人的離港限制由  
180 天放寬至 240 天，表示受助人只要在一年內居港 90 天，便可獲發
330 天的高齡津貼。按照現行政策的現有受助人的離港模式推算，估計
有關措施會使公共福利金計劃每年的開支增加 60 萬元。這只是按照現
行政策的現時離港模式所作的保守估計，並沒有把放寬有關規定後可

能引致申領津貼人數上升的情況計算在內。假設 65 歲或以上沒有申領
公共福利金或綜援的長者 (佔長者人口的 1 8 % )現時都申領高齡津貼，估
計每年所需的額外開支為 11 億 7 , 0 0 0 萬元。有關數額是根據 2004 年的
長者人口推算得出，並未計及長者人口在未來數年的預計增幅。根據最新

的人口統計數字，預計 65 歲或以上長者人口佔全港人口的比例，會由
2004 年的八分之一增至 2015 年的七分之一，到了 2020 年會增至六分
之一，而到了 2025 年會再增至五分之一。  
 
 
向殘疾程度達 100%  或需要經常護理而非居於院舍的綜援受助人按月
發放補助金  
 
12 .  我們估計約有 5 萬名綜援受助人符合資格享有這項經改善的福
利。綜援計劃每年的開支預計會因而增加約 6 ,200 萬元。  
 
13 .  我們會從 2 0 0 5 - 0 6 年度預算中總目 170「社會福利署」分目 179 和
180 的綜援計劃和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分別預留的 186 億元和 55 億元中
撥款，應付 2005-06 年度這兩項計劃所需的額外開支。年內如再有需
要，我們會在適當情況下申請追加撥款。  
 
 
背景資料  
 
社會保障制度  
 

 
 
 
 
附件2 

14 .  綜緩計劃和公共福利金計劃是本港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柱。兩項計劃
均完全由政府一般收入撥款資助，屬無須供款的計劃。兩項計劃的開支

在過往 10 年急劇增加，由 1 9 9 4 - 9 5 年度的 66 億元增至 2 0 0 4 - 0 5 年度的
229 億元， 2 0 0 5 - 0 6 年度的撥款額更高達 241 億元。有關社會保障制度
的簡介載於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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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援養老計劃  
 
15 .  政府在 1 9 9 7 年推出綜援養老計劃，讓長者在選擇到廣東省定居
後，可繼續領取綜援。為了使更多有需要的長者可以選擇回內地養老，

行政長官在 2005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當局決定放寬綜援養老計劃
的申請資格，容許領取綜援不少於 1 年 (現時規定不少於 3 年 )的長者參
與這項計劃，並把計劃的適用範圍擴展至福建省，這個省份是繼廣東

省後第二個最多綜援長者的故鄉。  
 
16 .  現時約有 18 萬名 60 歲或以上的長者受助人正領取綜援計劃下向  
長者發放的綜援金，每年開支約 80 億元。在這些長者中，目前約有 3 000 人
參與綜援養老計劃。按照目前在廣東省定居而參與綜援養老計劃的人

數來看，估計約有 1  100 名綜援長者或會參與新的綜援養老計劃。由於
綜援養老計劃受助人只可領取標準金額和每年發放一次的長期個案補

助金，而不會獲發綜援計劃的特別津貼，因此，新措施不會為綜援計

劃帶來額外的開支。  
 
 
實施建議  
 
17 .  我 們 在 2 0 0 5 年 1 月 2 0 日 舉 行 的 2 0 0 5 年《 施 政 報 告 》特 別 會
議 上 首 次 向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上 述 建 議 ( 請 參 閱

C B ( 2 ) 6 5 9 / 0 4 - 0 5 ( 0 1 )號文件 )，其後又在 2005 年 2 月 2 2 日發出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我們已在 2005 年 4 月 20 日再次諮詢立法會福利事務委
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有關建議，認為建議的方向正確。  
 
18 .  除委員普遍支持建議外，亦有立法會議員和長者團體要求我們放
寬規定，使高齡津貼受助人完全無須居港亦可領取津貼。當局在回應

這些要求時，已闡述有關措施的目的和考慮因素。為了早日實施有關

建議，社會福利署亦已加快改良主要電腦系統，並進行大型的用驗

收 測 試 ， 確 保 能 準 時 向 受 影 響 的 社 會 保 障 受 助 人 發 放 準 確 的 援 助 金

額。我們計劃在 2005 年 10 月實施有關公共福利金的建議，並在同年
11 月實施按月向嚴重殘疾人士發放補助金這項建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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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福利金計劃：離港限制的示例  
 

 

1.  付款年度內可離港
的日數  

180 
(現時的離港限制 ) 

240 
(建議的離港限制 ) 

2. 符合領取公共福利
金資格的日數  

90∗ + 180 = 270 90 + 240 = 330 

3. 付款年度內大約應付的公共福利金  

 (a) 高 額 高 齡 津 貼  
(每月 705 元 ) 

705元 × 12 × 270/365 
= 6,258 元  

705 元  × 12 × 330/365 
= 7,649 元  

 (b) 普 通 高 齡 津 貼  
(每月 625 元 ) 

625 元  × 12 × 270/365 
= 5,548 元  

625 元  × 12 × 330/365 
 = 6,781 元  

 (c)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每月 2,240 元 ) 

2,240 元  × 12 × 270/365 
= 19,884 元  

2,240 元  × 12 × 330/365 
= 24,303 元  

 (d) 普 通 傷 殘 津 貼  
(每月 1,120 元 ) 

1,120 元  × 12 × 270/365 
= 9,942 元  

1,120 元  × 12 × 330/365 
= 12,151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共福利金受助人的離港限制只適用於符合居港不少於 90 天規定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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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制度  
 
 
引言  
 
 社會保障制度為那些因年老、殘疾、患病、低收入、失業或家庭

問題，而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或家庭提供安全網。綜合社會

保障援助 (下稱「綜援」)計劃的目的，是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經濟援助，
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至於公共福利金計劃的目的，則是幫助嚴

重殘疾人士和長者應付因殘疾或年老而引致的需要。有關人士可申領

綜援計劃的援助金或公共福利金計劃的其中一項津貼。  
 
 
申請資格  
 
2 .  這兩項計劃均無須受助人供款。綜援計劃的申請人須接受經濟狀

況調查，而公共福利金的申請人則無須接受這項調查。不過，年齡介

乎 65 至 69 歲的高齡津貼申請人，必須申明其入息和資產沒有超出指
定的水平。  
 
3 .  這兩項計劃的申請人均須符合居港年期的規定。此外，體格健全

而有能力全職工作的失業人士或兼職人士，必須積極求職和參加自力

更生支援計劃，才符合資格領取綜援。  
 
4 .  連續領取綜援金達 3 年的長者，如選擇在廣東省定居，可參加綜
援長者自願回鄉養老計劃。參加計劃的長者可繼續領取按月發放的標

準綜援金和每年發放一次的長期個案補助金。  
 
 
援助金額  
 
綜援計劃  
 
5 .  援助金額按照申請家庭的每月入息和他們的需要而釐定。我們會

考慮有關家庭每月可評估的入息總額，以及該家庭每月的認可需要 (即
該家庭在綜援計劃下合資格領取的各項援助金 )總額，兩者的差額就是
該家庭可得的綜援金額。在評估有關家庭的每月入息時，部分工作入

息和培訓／再培訓津貼會按指定限額獲豁免計算，以鼓勵受助人積極

工作和接受培訓／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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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這項計劃包括不同的標準金額，以應付不同類別受助人的基本需

要。此外，連續領取援助超過 12 個月的高齡、殘疾和經醫生證明為健
康欠佳的受助人，可獲發放每年一次的長期個案補助金，作為更換家

居用品和耐用品之用。單親家長可按月獲發單親補助金。除標準援助

金外，綜援計劃亦提供特別津貼，以協助受助人支付租金、水費、學

費、幼兒中心費用和殮葬費。高齡、殘疾和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

受助人亦可獲得其他特別津貼，以應付特別開支，例如購買醫生建議

的膳食和用品。  
 
公共福利金計劃  
 
7 .  這項計劃發放下列 4 類津貼－  
 

( a )  普通傷殘津貼  
  
 發給嚴重殘疾人士。一般而言，這些人士已完全喪失謀生能

力或聽覺嚴重受損。  
 
( b )  高額傷殘津貼  
  
 發給嚴重殘疾人士。這些人士時刻需要他人照顧生活起居，

但沒有在政府或資助機構或醫院管理局轄下醫療機構接受照

顧。  
 
( c )  普通高齡津貼  
  
 發給年齡介乎 65 至 69 歲而入息和資產並沒有超出指定水平

的人士。  
 
( d )  高額高齡津貼  
  
 發給年滿 70 歲的人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